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立信-华政财经立法教研中心建设方案

一、中心宗旨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在当今复杂多变的法治环境下，财经法律通过对各类经济活动的规范与协调，为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法治国家理念的深入践行，开展财经立法教研，可以服务于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政府规范运行、防范重大风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培养高水平财经法律人才等方面提供决策参考，进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了提升财经立法的教学与研究水平，以及财经特色院校服务社会经济建设和法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法学院拟设立立信-华政财经立法教研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为非实体院级科研机构。
研究中心的宗旨是深入研究构建财经立法教研理论体系，探索财经立法教研服务国家法治战略，以及在推动法治建设中的创新路径，为政府决策、企业转型和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解决方案，进而推动法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
二、建设目标
总体目标：以国内一流大学财经立法教研机构为标杆，以财经类高校为特色，以法学院为依托，将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财经立法教研的重要基地。
具体目标：
1．建立具有国内影响力的财经立法教研平台；
2．培育高水平的财经立法教研团队；
3．通过决策咨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提供智库支持，助力实现理论向实践的成果转化。
3、 方向与团队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研究中心设有财经立法教研的理论学术研究、财经立法教研决策咨询研究等方向。
研究中心设主任1名，由王旭教授担任；副主任2名，研究员6人。
四、经费来源
研究中心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各类纵向课题经费；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社会和企业捐赠。
五、组织架构
（一）组织机构
研究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研究中心充分发挥我校现有的人才与华东政法大学立法研究院的人才优势，通过合作，构建一支财经立法教研的研究团队。
（二）人员设置及职责
研究中心设主任1名，负责研究中心的总体筹划、管理及学术研究工作，任期三年，可连任；
研究中心设副主任2名，协助主任开展工作，分别负责学术研究和实践研究工作；
研究中心设理论部主任1名，理论部主任负责财经立法教研理论研究的相关工作；
研究中心设实践主任1名，实践部主任负责财经立法教研决策咨询、横向课题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
研究中心设研究成员5名，负责科研基础工作和决策咨询研究基础工作。
六、预期成果
1．科学研究：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开展财经立法教研相关学术研究，包括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专著、专利、决策咨询成果、申报国家级等各级别课题项目等，争取在财经立法教研领域取得一批研究成果，进而提升学校在财经立法教研的地位和影响力。
2．学术交流：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组织召开财经立法教研相关学术会议、论坛，与相关单位开展合作研究、专项调研，加强与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进而扩大学校法学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社会服务：承担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行业等委托课题，发挥智库作用，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bookmark: OLE_LINK2]根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科研机构管理办法》，每五年至少1项课题获省部级及以上课题立项；三年内需入账科研经费不少于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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